
股东以固定资产评估后入股，看似简单，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税务问题，一旦处理

不好，容易给被投资企业带来税务风险。

一、增值税与发票问题

（一）股东是企业等组织的

用货物对外投资，对于企业与个体户等需要视同销售，这个是大家都清楚的，

我就不再复制粘贴相关条款了。

因此，如果股东是公司、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或其他单

位等，用货物（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是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8

号，以下简称 28号公告）第九条规定：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

应税项目（以下简称“应税项目”）的，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

其支出以发票（包括按照规定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对方

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个人，其支出以税

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或者收款凭证及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收款凭证应载明

收款单位名称、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支出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

因此，对于对于股东是企业等组织的，用货物（固定资产）入股投资的，应

同时提供增值税发票，否则被投资企业后续的税前扣除凭证是存在问题，将不得

税前扣除。

（二）股东是个人的

同样根据 28号公告第九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

自然人转让货物（固定资产），也是属于应税项目，只有低于起征点 500元以下

才可以不需要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538号

令)第十五条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七)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

第 50号)第三十五条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部分免税项目的范围，限定如下:(三)

第一款第(七)项所称自己使用过的物品，是指其他个人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大家也清楚，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免增值税，个人销售房屋建筑按规定交

增值税（住房除外）。

虽然，现在目前没有规定说，个人用货物投资需要视同销售。但是，被投资

公司接受个人投入的货物（固定资产）如果没有发票的话，税前扣除始终存在隐

患啊。

因此，为了避免税务争议与税务风险，即便是个人销售免税的货物（固定资

产），也应该取得发票为妥。

有人会说，公司还在筹办中，怎么要求个人股东去税务局代开发票呢？还有，

免税的发票，税务局能代开吗？

这个问题目前还真不是问题，现在公司注册时不进行验资，也就是说注册时

可以不用实际缴纳出资额，可以等公司注册成功以后再出资。因此，如果需要个

人股东去税务局代开发票的，可以等到公司注册成功以后再去申请代开。

对于免税发票，也是可以申请税务局代开，前提是你能提供免税的证明。本

人就经常去税务局代开稿酬的免税发票。

二、股东投入固定资产的入账原值与计税基础问题

固定资产的入账原值，是会计核算的事情，决定了后期固定资产会计折旧。

通常情况下，通过股东投资而来的固定资产，原则上是根据股东投资协议认可的

评估价值为准，不公允的除外。

固定资产计税基础，属于税务上的事情，是税务上的叫法，与会计上的固定

资产原值通常下是基本一致。当然，也有很多时候不一致的情况。



比如，企业取得的固定资产如果没有符合税法规定的发票等，会计核算上没

有发票照样可以入账，可以照样计入固定资产原值；但是，税务方面，可能该固

定资产的计税基础就是 0.

还有，分期付款购进或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等，由于存在融资，会计核算入账

的原值是扣除融资成分的，计税基础就会大于会计上的原值。

企业改制对固定资产评估后调整固定资产原值的，计税基础不变。

因此，如果股东投入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值是公允的，而且有符合规定的发

票，其按照税法规定的折旧是可以税前扣除的。

不管固定资产折旧是否能够税前扣除，都不影响会计上的折旧。只是，如果

不能税前扣除的，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